
附件1
煤炭教育“十五五”规划教材申报立项条件
一、教材申报条件
1.教材内容要体现学科专业发展最新成果，服务行业转型发展对专业人才培养的课程需求，结构严谨、体系完备、资源丰富，符合学科专业标准与学生认知规律。专业课教材需有机融入课程思政、专业思政元素。
2.教材内容要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，案例丰富，要求由3-5家合作企业提供不少于10个实际案例，将新方法、新技术、新工艺、新标准、新装备引入教材内容。
3.鼓励申报理念先进、规范性强、集成度高、适用性好的示范性新形态教材。数字教材、融合型教材（纸质教材+数字资源），新形态纸质教材（如活页式教材、工作手册式教材，项目式、案例式、模块化教材且配套建设工作计划书、质量检测手册等资料）等优先立项。
4.数字教材需符合课程标准，充分体现数字化特征，运用人工智能、大数据等技术构建互动性知识体系，实现师生、生生、人机信息交互与全流程教学管理；适配主流操作系统和终端设备，支持多种形式呈现，具备在线测试、虚拟实验、视频讲解、实时答疑、知识图谱关联等交互式功能。数字资源和工具须部署在出版单位自主可控的公共服务平台上，平台需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备案，确保数字资源安全。
5.修订教材需出版2年以上，且在学校教学活动中广泛使用、经过2年以上（含2年）教学实践检验（同一种教材不同版次的使用时间可累计计算）、具备良好的教学成效和社会评价，优先支持国家级、省部级和行业规划教材修订。获批立项后，需在4年内完成修订出版。
6.修订教材需提供教材样书、修订计划书（明确修订原因、修订方案等）。新编教材需提供编写提纲及样稿（含拟配套的数字资源说明）、工作方案（明确编写队伍、编辑力量、经费保障、出版、发行等内容）。
7.同一课程的分册教材（如上、中、下册等）或成套教材（理论教材与实践教材、习题集等配套出版，教师用书与学生用书配套出版等）需合并申报。
8.所有立项教材，须在2029年12月底前完成书稿编写并提交相关出版单位，逾期未提交的将取消立项资格。
9.国家或省级一流课程、国家在线精品课程配套适用教材，行业新兴、交叉学科的紧缺专业教材以及国家级、省级、行业教学名师牵头申报的教材，优先立项。
10.教材无意识形态问题，无侵犯知识产权或其他法律问题，不得有民族、地域、性别、职业、年龄歧视等内容，不得植入商业广告或变相商业广告。
二、主编、副主编申报条件
1.建立学校、企业、行业共同开发教材建设机制，由行业技术专家、学校学科专业带头人联合开发教材，实现院校、行业、企业的共编、共享、共用、共推。第一主编须由各学校推荐的教师担任。由企业技术专家作为行业专家以副主编身份参与编写任务。
2.第一主编应长期在教学一线从事教学工作，且为相关课程负责人或主讲教师，具备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，拥有丰富的教学科研经验和教材编写经验，在相关学科和专业领域具有较强影响力。研究生教材原则上应由学科带头人或行业领军人才牵头编写。
3.企业技术专家“实质性参与”教材编写过程，杜绝“挂名参编”，负责教材内容的分工部分，结合本科教育、职业教育教材编写规范（含意识形态、行业适配性要求），同时衔接产教融合，推动教材内容与企业生产实际精准对接。
4.主编年龄不超过65周岁，副主编及其他编写人员年龄不超过60周岁，所有人员身体健康，能够保障充足的时间与精力投入教材编写。同一主编申报的新编教材数量原则上不超过2种，同一主编编写的名称或内容基本相同的教材仅可推荐1项。
5.国家与省级教学名师、煤炭行业学术带头人、行业领军人才、专业技术带头人，一流本科专业负责人、一流本科课程负责人，双高院校专业群负责人、国家与省级职业教育精品课程负责人主编教材优先考虑。
6.已获批煤炭教育规划教材立项，项目延期结项1年以上或被撤销立项者，不得作为主编进行申报，但可以作为项目组成员参与教材的编写。
7.教材编写人员应经所在学校院部或企业党组织审核同意，由所在单位公示。推荐教材须在推荐前完成相关审核工作，由第一主编所在单位对教材进行政治性、思想性、学术性审核，并出具审核意见。
[bookmark: _GoBack]8.为保证教材编写质量和编者及其所在学校广泛了解、使用规划教材，凡推荐参加教材编写的主编、副主编、编委的所在单位应在时间、人力、培训等方面予以支持，教材优先推荐在课程教学中使用。


